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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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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龙眼质量管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州龙眼质量管理的术语和定义、产品质量要求、试验方法和质量控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高州龙眼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工作，龙眼限于储良龙眼和石硖龙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23200.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果和蔬菜中500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
谱法

GB 23200.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GB 23200.1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208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

GB 23200.1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90种有机磷类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气

相色谱法

GB 23200.1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331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

NY/T 516 龙眼

SN/T 0293 出口植物源性食品中百草枯和敌草快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3 术语和定义

NY/T 51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产品地理范围

高州是广东省高州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鉴江中游，属于粤西地区，地理范围是北纬21°42'至

22°22'、东经110°33'至111°22'之间。

5 产品质量要求

5.1 基本要求

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具有龙眼的固有特征，果实完整、果形正常；

——果实新鲜，肉质风味正常，厚度均匀，有弹性；

——果面洁净，基本无病斑、虫伤、可见异物；

——非冷藏果体表面无异常水分；

——无机械伤；

——无冷害、冻害症状；

——无异味；

——具有适于市场或贮运要求的成熟度。

5.2 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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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眼大小规格分级按重量或果实中部最大直径测定，共分三个级别，各规格的划分应符合表1的规

定。

表 1 规格要求

品种 规格代号 特等品 优等品 合格品

石硖
每千克果粒数

＜90 ≥90~＜110 ≥110~＜130

储良 ＜76 ≥76~＜90 ≥86~＜100

石硖 果实横径/mm ≥29 ≥27~＜29 ≥25~＜27

储良 ≥31 ≥29~＜31 ≥27~＜29

容许度
按质量计，每个规格的龙眼允许有10%的产品不符合该规格要求，但要符合相邻规格果

的要求。

5.3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 2 理化指标

单位：%

项目
品种

石硖 储良

可食率 65~71 69~74

缺陷果

特等品 0

优等品 ≤2

合格品 ≤5

总糖含量（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

乳糖含量之和）（g/100g）

特等品 ≥15.0

优等品 ≥12.0

合格品 —

5.4 安全指标

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 3 安全指标

单位：mg/kg

项目 指标

敌敌畏 ≤0.2

倍硫磷 ≤0.05

氯氰菊酯 ≤0.5

氰戊菊酯 ≤0.2

咪鲜胺 ≤5

甲氰菊酯 ≤5

甲氧虫酰肼 ≤2

氯虫苯甲酰胺 ≤1

乙酰甲胺磷 ≤0.02

乐果 ≤0.01

杀螟硫磷 ≤0.5

杀扑磷 ≤0.1

百草枯 ≤0.01

氯菊酯 ≤2

对硫磷 ≤0.01

艾氏剂及狄氏剂 ≤0.05

氯丹 ≤0.02

滴滴涕 ≤0.01

异狄氏剂 ≤0.01

七氯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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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

氧乐果 ≤0.01

灭多威 ≤0.01

克百威 ≤0.01

涕灭威 ≤0.01

二氧化硫 ≤30

5.5 污染物指标

表 4 污染物指标

单位：mg/kg

项目 指标

铅（以Pb计） ≤0.1

6 试验方法

6.1 基本要求

把样品置于洁净的白瓷盘中，在自然光线下采用眼观、手捏、口尝和鼻嗅等直观的方法对果形、新

鲜度、腐烂变质、果面洁净、机械伤、冷冻害、水分、气味和成熟度等项目进行评定，并作记录。在同

一果实上兼有两项及其以上不同缺陷者，可只记录其中对品质影响较重的一项。

果实病虫害主要用目测或用10倍放大镜（超过10倍时，应当在检验报告中说明）检验其外观症状若

发现果实外部有病虫害症状，或外观尚未发现变异而对果实内部有怀疑者，应随机检取样果数个用小刀

进行切剖检验，如发现果蒂内部有虫类或果实有内部病变时，应加倍切剖数量，予以严格检查。

6.2 规格要求

6.2.1 每千克果粒数

采用四分法对角取样，用感量0.1g天平称取1kg样品，将试样放在白色瓷盘中，计数果实的每千克

颗粒数。

6.2.2 果实横径

采用四分法对角缩分到取出10个果粒样品，用0.1mm精度的计量工具（如卡尺）分别测量果实最大

横切面的直径，计算平均值，单位以mm计，计算结果表示到小数点后一位。

6.3 理化指标

6.3.1 可食率

在样品中随机取样果10个～20个，用感量为0.01g的天平称总果质量，然后仔细将果壳、果肉和果

核分开，称量果壳和果核的质量，结果按式（1）计算。

X =
𝑚0−𝑚1

𝑚0
× 100····················································(1)

式中：

X ——可食率；

m0 ——总果质量，单位为克（g）；

m1 ——果壳和果核的总质量，单位为克（g）。

计算结果表示到小数点后一位。

6.3.2 缺陷果

抽取1kg龙眼样品，用感量0.1g天平分别称量样品果实质量和缺陷果质量，缺陷果占样品果实总质

量的百分率计算，当果实外部表现有病虫害症状或对果实内部有怀疑时，应检取样果剖开检验。一个果

实同时存在多种缺陷时，仅记录最主要的一种缺陷，结果按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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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𝑚2

𝑚3
× 100······················································ (1)

式中：

Y ——缺陷果质量占样品果实总质量百分率，单位为百分率（%）；

m2 ——缺陷果的质量，单位为克（g）；

m3 ——样品果实总质量，单位为克（g）。

计算结果表示到小数点后一位。

6.3.3 总糖含量（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含量之和）

按GB 5009.8执行。

6.4 安全指标

6.4.1 敌敌畏

按GB 23200.8、GB 23200.113、GB 23200.116、GB 23200.121执行。

6.4.2 倍硫磷

按GB 23200.8、GB 23200.113、GB 23200.116、GB 23200.121执行。

6.4.3 氯氰菊酯

按GB 23200.8、GB 23200.113执行。

6.4.4 氰戊菊酯

按GB 23200.8、GB 23200.113、GB 23200.121执行。

6.4.5 咪鲜胺

按GB 23200.121执行。

6.4.6 甲氰菊酯

按GB 23200.113、GB 23200.121执行。

6.4.7 甲氧虫酰肼

按GB 23200.34、GB 23200.121执行。

6.4.8 氯虫苯甲酰胺

按GB 23200.121执行。

6.4.9 乙酰甲胺磷

按GB 23200.116、GB 23200.121执行。

6.4.10 乐果

按GB 23200.113、GB 23200.116、GB 23200.121执行。

6.4.11 杀螟硫磷

按GB 23200.113、GB 23200.116执行。

6.4.12 杀扑磷

按GB 23200.113、GB 23200.116、GB 23200.121执行。

6.4.13 百草枯

按SN/T 0293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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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4 氯菊酯

按GB 23200.8、GB 23200.113执行。

6.4.15 对硫磷

按GB 23200.113执行。

6.4.16 艾氏剂及狄氏剂

按GB 23200.113执行。

6.4.17 氯丹

按GB 23200.8、GB 23200.113执行。

6.4.18 滴滴涕

按GB 23200.8、GB 23200.113执行。

6.4.19 异狄氏剂

按GB 23200.113执行。

6.4.20 七氯

按GB/T 5009.19执行。

6.4.21 氧乐果

按GB 23200.113、GB 23200.116、GB 23200.121执行。

6.4.22 灭多威

按GB 23200.121执行。

6.4.23 克百威

按GB 23200.113、GB 23200.121执行。

6.4.24 涕灭威

按GB 23200.121执行。

6.4.25 二氧化硫

按GB 5009.34执行。

6.5 铅

按GB 5009.12执行。

7 质量控制要求

7.1 质量安全管理小组

7.1.1 成员

7.1.1.1 龙眼种植场应任命一名最高管理者，并与最高管理者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龙眼种植场应成

立由最高管理者、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购销人员及有关专家组成的质量安全管理小组，负责制定、建

立、保持和评审龙眼种植质量安全管理工作。质量安全管理小组成员应熟悉种植管理的基本原则，具备

管理生产过程中覆盖范围内有关龙眼产品、生产及危害控制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7.1.1.2 中小型龙眼种植场可聘用合格的专家或委托有资格的机构帮助其建立种植龙眼量安全管理体

系。

7.1.2 质量安全管理小组组长应由种植场最高管理者担任，其责任和权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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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组织建立、实施和保持龙眼种植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向种植场投资方报告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和适宜性；

——组织质量安全管理小组的工作。

7.2 人员要求及培训

种植场应采取培训或其他措施，使工作人员具备所在岗位需要的能力；

人员培训或其他措施的记录应予保存。

7.3 投入品的管理

7.3.1 采购的投入品

种植场宜按以下要求管理采购的投入品：

——对投入品供应商应从合法性和质量保证能力两个方面进行评价和选择，应制定评价和选择的原

则；

——采购的种苗和种子应符合质量标准，具备检疫合格证；

——采购的农药、肥料、农膜及其他化学制剂和生物制剂应具备生产许可证或进口登记许可证、生

产许可证号及产品标准号，不应购买停用、禁用、淘汰或标签内容不符合相关法规规定的产品

和未经批准登记的进口产品；

——所采购投入品的相关文件资料应保存至该批龙眼产品销售后两年以上。

7.3.2 自产的投入品

当使用自制发酵有机肥料需定点封闭发酵，避免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并完全发酵熟化。

7.3.3 贮存

7.3.3.1 仓库应保持通风、干燥、清洁、卫生。

7.3.3.2 农药、肥料及其他化学制剂和生物制剂的贮存应做到：

——不同种类的农药、肥料及其他化学制剂和生物制剂应分开存放，避免混杂；

——应采取相应的贮存方式；

——有符合规定的包装并标识清楚；

——植保产品的储存地点应有称量器具、混配器具和处理泄漏情况的设施；

——设专门仓库贮存，专人进行保管，避免无关人员接触，并保持进出库记录；

——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进行进出库，过期农药、肥料及其他化学剂应及时销毁。

7.3.4 废弃物处理

废弃的农资包装物如瓶、袋和废弃农膜等应集中堆放，统一处理，不能丢弃在田间。

7.4 种植过程管理

7.4.1 卫生管理

种植过程的卫生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应定期对种植工具进行清洗消毒；

——农药、肥料、杂物等储存点应相对独立，远离厨房、休息室等；

——应对种植场产生的污水、污物和废弃物等进行控制处理，防止污染种植环境。

7.4.2 投入品的使用管理

7.4.2.1 种苗

选品种纯正、无病虫害的壮苗，优先选嫁接苗（如储良、石硖），根系需发达、须根多。

7.4.2.2 肥料

使用的肥料应符合NY/T 496的要求，做到：

——最大地提高肥料利用率和降低肥料对种植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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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一使用化肥，尽量少用硝态氮肥料，有机肥和复合肥混配使用；

——应根据不同土壤类型、不同季节、不同生育期平衡施肥，不宜超量施肥；

——不宜施用未腐熟、未达到无害化指标、重金属超标的人畜粪便尿等有机肥料和生活垃圾、工业

垃圾及医院垃圾。

7.4.2.3 农药

种植场的农药使用应符合以下要求：

——种植场施用农药应由经过植保专业知识培训的人员负责，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操作；

——农药使用应符合 GB 4285、GB/T 8321 和 NY/T 1276 的规定，采用最小有效剂量并选用高效低毒

低残留农药，严格执行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的规定，不应违反规定超剂量使用农药，不应使用

未经登记的农药，不应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高毒、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及其混配农药品种。

7.4.2.4 警示标志

施用农药、肥料等投入品的田块，应插上警示标志，内容宜写有投入品名称、数量、浓度、投入日

期、果期、田块名称、实施人员等内容。

7.4.3 病虫害防治管理

7.4.3.1 总则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优先选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配合科学的

化学防治，达到安全、优质的目的。

7.4.3.2 农业防治

维持良好生态环境：如清除田园四周杂草，田间病叶、病株及时清除，集中无害化处理。

7.4.3.3 物理防治

可使用频振式杀虫灯、黄板等设施。

7.4.3.4 生物防治

创造有利于天敌生存的环境条件，使用植物源农药、性诱剂等。

7.4.3.5 化学防治

安全、合理使用化学农药，不同杀虫机理的农药交替使用、混用。

7.5 收获与运输

7.5.1 设施管理

收获用的设备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应保持收获用具、包装物、运输工具等的清洁和卫生，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应的卫生标准；

——冷藏设施、制冰设备等应定期进行检修和清洁。

7.5.2 作业管理

收获作业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收获前，应查看警示标志，确保所有产品满足投入品如农药、肥料的安全间隔期要求；

b) 对准上市龙眼进行检测，以确保产品符合 5.4 表 3 的要求，对检测结果不符合要求的产品不

应采收，同时追溯原因，直到符合上市条件再采收；

c) 收获作业宜选择适宜的天气和时间，并应防止龙眼果实受天气污染；

d) 产品应及时分拣包装，并标识；

e) 应确保存在安全缺陷的产品得到识别和控制，以防非预期使用或销售。

7.6 产品追溯、公告与召回

产品追溯、公告与召回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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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场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可追溯系统，以实现批次产品的来源以及种植产品的分销去向；

——种植场可通过标识、标签和记录等方式，以实现批次产品的全程溯源；

——当产品交货后发现安全隐患时，种植场应及时告知相关方（官方、客户、消费者），并协助相

关方消除安全隐患。

——必要时，种植场应采取召回措施。被召回的种植产品在被确定为安全产品、改变用途或销毁之

前，应在监督下予以保留。召回的原因、范围和结果应记录。


